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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概述

玉溪市医疗废物处理中心（以下简称：医废处理中心）位于玉溪市红塔区春

和街道黑村社区狐狸箐，中心地理坐标为 E102°30′0.176″，N24°23′

51.7409″，是由玉溪兴洁垃圾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投资建设，

主要从事玉溪市感染性废物和损伤性废物两类医疗废物的收集、运输、处理工作。

医废处理中心于 2007年 8月 21日取得了《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玉溪市

医疗废物处理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云发改投资〔2007〕1192号）；2007

年 7月建设单位委托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制了《玉溪市医疗废物处理工程环

境影响报告书》，并于 2008年 1月 22日对取得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准予许可》

（云环许准〔2008〕14号），批复的处理规模为 5t/d。2010年 7月 22日《云南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玉溪市医疗废物处理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云发改投资

〔2010〕1383号）中批复项目的日处理能力为 3t/d。2011年 3月医废处理中心开

工建设，2011年 6月建设完成，2011年 10月试运行，2012年 11月 5日通过云

南省生态环境厅（原云南省环境保护厅）竣工环保验收（云环验〔2012〕84号），

2012年 11月 17日取得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原玉溪市环境保护局）颁发的《云南

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2012年 11月 22日取得《医疗废物经营许可证（处理感

染性和损伤性两类医疗废物）》后正式运行，采用高温蒸汽消毒灭菌工艺处置《医

疗废物分类目录》中的感染性废物和损伤性废物两类医疗废物，处理规模为 3t/d，

1080t/a；服务年限为 15年（2012年~2026年）。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建设和发展，各类医疗废物种类和数量急剧增加，医废处

理中心处理能力不能满足现状，仅能处置五类医疗废物中的二类医疗废物，为此

建设单位计划新增 1套医疗废物焚烧装置，既能处置五类医疗废物，又能保证医

疗废物的处置量。2017年 9月建设单位委托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制了《玉溪

市医疗废物处理中心技改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取得了玉溪市红塔区工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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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局的《投资项目备案证》（证号：175304027724042）。2017年 10月建设

单位委托云南湖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玉溪市医疗废物处理中心技改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2019年 6月 17日取得了《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玉溪市医

疗废物处理中心技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云环审〔2019〕1-37号），

技改项目于 2020年 9月开工建设，2021年 3月建设完成，2021年 4月 15日变

更了排污许可证（证号：91530402784649894E001C），2021年 5月 13日取得了

焚烧处置线的《云南省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证号：S5304020003）。2022年

1月建设单位委托云南清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玉溪市医疗废物处理中心

技改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清源验字〔2022〕006号），并于 2022

年 4月 28日通过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改工程采用热解焚烧炉处置医疗废物，

可处置《医疗废物分类目录》中划分的感染性废物、病理性废物、损伤性废物、

药物性废物和化学性废物 5类医疗废物，但不含《医疗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工程技

术规范》（HJ177-2023）对处置范围有一定规定的各类医疗废物分类收集，对于

手术或尸检后能辨认的人体组织、器官及死胎宜送火葬场焚烧处理，不宜在医疗

废物焚烧炉（不包括统筹考虑焚烧医疗废物和其他危险废物的焚烧炉）焚烧处置

的医疗废物包括放射性废弃物、高压容器、废弃的细胞毒性药品、剧毒物品、易

燃易爆物品、重金属（如铅、镉、汞等）含量高的医疗废物等。处理规模为 5t/d，

1825t/a；服务年限为 15年（2021年~2035年）。技改后全厂共建有 2套医疗废

物处置装置（1套 3t/d高温蒸汽消毒灭菌和 1套 5t/d热解焚烧装置），日常运行

模式为一用一备。

近年来我国医疗废物按照 3%至 6%的速度逐年递增，随着医废收集处置的市

场化经营，合作的医废产生单位越来越多，可收集的医废数量越来越多，建设单

位考虑到后期收集的医疗废物数量增加，会超过厂区内现有医废的处置能力，同

时现有的高温蒸汽灭菌装置将于 2026年达到服务年限。为了保证医废处理中心

能够合法合规的对医疗废物进行处置，建设单位拟在厂内建设“玉溪市医疗废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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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心提质改造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改造项目），拟对高温蒸汽消毒

车间内高温蒸汽灭菌装置进行提质改造，将现有高温蒸汽灭菌装置更换为微波消

毒装置，处理能力由 3t/d（24h/d）提升至 10t/d（16h/d），同时配套建设废气处

理、视频监控等设施设备。改造项目于 2025年 11月 28日取得了玉溪市红塔区

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云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代码：

2511-530402-04-02-522910），本次改造在现有高温蒸汽消毒车间内进行，不单

独新增占地，运输道路、计量设施、公用工程、冷库、清洗消毒设施、污水处理

等设施均依托现有，不新增。改造后微波消毒设备处置对象为 HW01医疗废物：

841-001-01感染性废物、841-002-01损伤性废物、841-004-01病理性废物（病理

切片后废弃的人体组织、病理蜡块等不可辨识的病理性废物），与改造前对比，

增加了 841-004-01病理性废物（病理切片后废弃的人体组织、病理蜡块等不可辨

识的病理性废物）。截止本次环评现场核查时，改造项目未开工建设。

玉溪兴洁垃圾处理有限公司委托云南绿诚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承担了本次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接受委托后，环评单位组织技术人员在现场踏勘、资

料收集、环境现状监测的基础上，编制完成了《玉溪市医疗废物处理中心提质改

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供建设单位上报备案。

1.2 公众参与情况概述

玉溪兴洁垃圾处理有限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0日委托云南绿诚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进行玉溪兴洁垃圾处理有限公司玉溪市医疗废物处理中心提质改造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建

设单位在委托评价机构后 7个工作日内，于 2025年 11月 21日在高古楼网站进

行了第一次公示。于 2026年 2月 2日在高古楼网站上进行了《玉溪市医疗废物

处理中心提质改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二次公示，并在

春和街道黑村社区以粘贴公告的形式进行了第二次环境信息公示。2026年 2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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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2月 6日两次在《云南信息报》进行了报纸公示。

两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及编制单位均未收集到任何形式的反馈意见。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相关要求，“建设单位应当在确

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

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下列信

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选址选线、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改建、扩建、迁建

项目应当说明现有工程及其环境保护情况；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对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可知，该项目一次公示时间、内容

符合其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玉溪兴洁垃圾处理有限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1日在高古楼网站进行了《玉

溪市医疗废物处理中心提质改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第一次公示，符合《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九条的要求。

第一次公示网址：https://www.gaogulou.com/thread-1872678-1-1.html

https://www.gaogulou.com/thread-187267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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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一次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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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公众意见表截图

2.2.2 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及评价单位均未收集到任何形式的反馈意见。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评价单位于 2026年 2月 2日形成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后，玉溪兴洁

垃圾处理有限公司通过高古楼网站、张贴公告及报纸公式对以下内容进行了公开：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4）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 7 —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网络、公告公示期限：2026年 2月 2日-2月 13日（10个工作日）

本次公示的时限、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

第十条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2026年 2月 2日在“高古楼网站”进行了公示，公示期 10个工作日，网址链

接：https://www.gaogulou.com/thread-1881542-1-1.html；公示的网络载体、时限、

内容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第十一条要求。公示截

图如下图：

图 3 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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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张贴公告

玉溪兴洁垃圾处理有限公司于 2026年 2月 2日在春和街道黑村社区张贴了公

告，公示期为 10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

第十一条规定，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进行

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图 4 张贴公示照片

3.2.3 报纸公示

玉溪兴洁垃圾处理有限公司分别于 2026年 2月 3日、2月 6日两次在《云南

信息报》进行了报纸公示，公示截图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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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第一次报纸公示照片（2026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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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第二次报纸公示照片（2026 年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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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查阅情况

2026年 2月 2日-2月 13日在玉溪兴洁垃圾处理有限公司征求意见稿公示期

间，无公众到我公司查阅征求意见稿。

3.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

4、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4.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在征求意见公示期间，我单位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

4.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在征求意见公示期间，我单位未收到公众提出的意见。

5、诚信承诺

我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玉溪市医疗废物处

理中心提质改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公示

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意见，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公司承诺，本次提交的《玉溪兴洁垃圾处理有限公司玉溪市医疗废物处理

中心提质改造建设项目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

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

的一切后果由玉溪兴洁垃圾处理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玉溪兴洁垃圾处理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5年 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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